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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传统民居是古建筑中的重要一员，也是古街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古城政

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其造型之美、布局之精、覆盖面之大，构成了中华民族非常

珍贵的建筑文化遗产。根据中国苏州市古城目前的状况，如何把古有的传统民居风格融合

在现代化的建筑之中，促进全面保护古城风貌的实现，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现文章结合

苏州的实际状况，通过阐述传统民居保护的内涵，提出保护传统民居的措施。

揖Abstract铱Traditional dwelling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ancient architecture,as well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ncient neighborhoods.Theyare also historicalwitnessesof the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of theancient city.Itsbeauty ofmodeling,fine layout,coverageof thegreat,

constitute a very precious architectural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of Suzhou,it is urgent to integrate the ancient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style into the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of the ancient city style.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uzhou,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to protect

traditional dwel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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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民居的发展是广泛的、重要的。中国苏州以特殊的城

市格局、精美的古建筑、静雅的传统民居等独特风貌闻名中

外。苏州的这些独特风貌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的，随着

不同时代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形成了现有的以传统民居

为主的 54 个街坊，反映了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2 保护传统民居的内涵

对传统民居的保护，不能单纯局限于风景古迹、名宅园

林，更应该保护至今都在发挥作用的古民居。大量的古民居系

统地体现了一个区域的素质[1]，是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

物、园林、古迹和古建筑等相互依托，相互依赖，共同并存。因

此，在充分利用传统民居的同时，凡是能保留的应积极保护，

并挖掘其潜力。在重视结构安全和满足使用功能基础上，组织

一批具有古建筑专业知识的人员从整个街坊的功能出发，进

行认真调查，制定周密的“突出保留、逐步改造和缓慢重建”的

计划。从保护的内涵来看，“保留”是一种被动的保护方法，是

对一座建筑（包括古民居）或一个建筑群的原本形式的保护，

包括内部保护和外部保护，这就需要修复结构和内外装饰，使

其恢复原来的面貌。在修复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因房制宜

突出原有的艺术风格。“改造”是一种积极的保护方法，是在对

外观不受消极影响的情况下，投入少量资金，使古建筑或古民

居的内部适应现代化生活的需要。“重建”包含着更新，是指在

结构不能修复时的重建，而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建筑来

代替这些建筑，如果老建筑虽未列入保护范围，但有古建筑的

价值，同时又是一组古建筑的组成部分，那么，原来的旧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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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保留下来，或者按原样重建，然后在立面之后建起新的建

筑。对结构简陋的破旧建筑，采取拆除、改造或翻建措施，充分

运用新结构、新材料，力图保持传统的固有外貌，使其与周围

原有的建筑融为一体。“保护”是一种既积极又主动的方法，决

不是“守旧”的代名词，而是要求人们不要对传统民居一成不

变，而是要在发展中考虑到各个方面，保持其特定的风格和风

貌。从整体来讲，保护传统民居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现代化

设计和老式设计相结合、新技术和传统技术相结合、新建筑和

旧建筑并存的过程，既有利于对整个街道网络、建筑之间的空

间以及整个历史保护区之中的单体建筑适当地保留、改造和

重建，又尽可能地保护民居组成的风俗文化和健康的生活习

惯，使传统民居成为具有很强活动能力的城市细胞[2]，而不是

僵死的“古董陈列品”，为后代留下宝贵的经验和遗产。

3 保护古城民居的措施

“小桥、流水、人家”是中国苏州的形态，其中，水是灵魂，路

是骨架，古民居则是血液。在居民建筑上既不失传统特色，又充

分反映现代文化、现代政治和现代经济水平的典雅清新风貌。

3.1 以法治城，确保古城风貌的保护和建设

随着古城的市场经济发展，要把古城建设好、管理好，以

法治城是基本手段。除了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

发的有关条例、法令和法规外，结合城市实际，研究和制定具

有综合功能的保护条例是很有必要的。把城市职能、街坊性

质、居民的传统风格，完善的市政建设、管理体制有关的优惠

政策等重大问题，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加强宣传，层层贯彻，

形成全民保护的浓厚气息。

3.2 区别对待，保护古城的健康发展

对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及研究价值的古街

坊、古建筑和古景观，以及传统民居群落、组团等，制定保护计

划，分等级、分层次的挂牌立标加以保护。对于占用古民居、古

建筑和古景观的单位和个人（非产权人）应征收古迹占用费。

对于至今仍占用的单位和个人（非产权人），除限期搬迁外，在

征收古迹占用费的同时，还要征收古迹折旧费。在统一规划、

统一设计和统一技术指导下，拥有产权的自住户也可以按城

市设计，结合自己的需要，自行改善居住条件，作为古城保护

和现代化生活设施的过渡。在政策和条件许可范围内，公房可

以作价卖给私人或单位，用作居住或非污染性的生产之用。在

资金上，政府可以采用贷款办法，鼓励私人买房和改造房屋。

在住房标准上，应采用低于新区或郊区新建房屋的标准，作为

一种补偿。凡属需外迁或自愿外迁的，其安置面积可以适当照

顾，经济适当优惠。对于原地改造和翻建的，原则上只能按原

面积计算，增加面积需加收费用。另外，为了创造开发条件，必

须贯彻“谁开发、谁收效”方针，加强内外联系，在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的同时，主动吸收外资参与改造，走上“以路带房、以房

补路、房路并举、以线促面”的轨道。

3.3 调整经济法规，因房制宜，发展城市旅游事

业的配套设施建设

把经济发展与保护古城风貌结合起来，因房制宜，因势

利导，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实体，使传统民居发挥更

大的作用。例如，以旅游业为主的古民居，可以改造为以轻型

加工工业为主的小作坊、工艺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的销售店，

服装和纪念品的商业网络，文化娱乐和文物博古的服务业场

所。总之，在发展经济时，要克服先发展、后整治的弊病，注重

保护环境，严禁污染项目上马，把提高古民居建筑的环境质

量与保护古城风貌和风景名胜建设开发结合起来，为古城良

性发展服务。

3.4 分级划分保护范围，使传统民居在局部上形

成节奏“反差”，达到历史景观与现代化设施在空间

上共容的效果

除一级保护范围外，在二级保护范围内可逐级增加空间

选择上的自由和灵活性。在灰暗、平坦的民居群中，通过新老

建筑的巧妙搭配，适当增加绿地和公共活动场所，形成高低错

落分明、节奏明快的格局，以弥补原有景观环境上的不足。三

级保护范围应该是整个保护范围内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地段，

是商品经济市场的重点，可以采用“以房养房”的办法，达到

“以房促保”、“以房养文物”的目的。在建筑造型和色彩上，采

用传统建筑的独特格局；在用地分配上，按照国家指标适当进

行调整，增加地方特色的建筑小品和亭、台、楼、阁等用作公建

配套设施或办公、管理和公共文体活动等场所，达到整个区域

内历史景观与现代化设施在空间上共容的效果[3]。

4 结语

传统民居的保护工作是一项政策性、群众性、社会性很强

的综合性工作，既要鼓励群众参与改造，又要避免国家“啃硬

骨头”的被动局面，不仅需要政策和职能部门、保护部门和开

发单位、专家和群众、立法和执法、政策和道德等诸多方面的

协调，还需要资金投入和综合管理两个方面的配合，才能把历

史文化在传统民居上的反映长期、持续地进行下去，传统民居

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将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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